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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同意阳江市第二汽车 
运输公司开行阳江至广西梧州 
省际道路客运班线的通知  

 

阳江市交通运输局：  

现有阳江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申请阳江至广西梧州省际道

路客运班线经营许可，经省道路运输事务中心公示并征求广西壮

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意见，同意该公司投入 1台符合规定的

客车，开行阳江至广西梧州省际道路客运班线，经营期至 2024

年 12 月 31 日。请你局指导该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办理投

入营运手续，逾期不投入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。 

 

附件：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9 年 2 月 3 日  



 
— 2— 

附件 

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004205 

阳江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： 

你司提出  阳江-广西梧州  班线经营权申请。经审查，你司申请

符合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及有关客运班线管理 的规定，

决定准予道路客运班线经营行政许可。请按下列要求从事道路客运班

线经营活动： 

经营主体：     阳江市第二汽车运输公司        

起讫地及起讫站点：阳江二运汽车客运站、广西梧州金晖汽车客

运服务站  

途经路线及停靠站点： G15、S277、S113、S276、G324、G80、

G207  

日发班次：    1 次     班车类别：    直达     

车辆数量及要求：     1 辆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营期限：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请于 2019 年 7 月 31 日前按上述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书，并

办理相关手续。未按规定时间要求落实拟投入车辆承诺书的，本经营

许可自动终止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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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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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不公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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